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粤港澳大湾区会计融合发展的现状及建议

2. 会计服务实现部分互通。对于个

人而言，根据 2015 年签订的《内地与香

港 <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 >

服务贸易协议》和《内地与澳门<关于建

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 >服务贸易协

议》（以下简称《CEPA 服务贸易协议》），

已明确规定取得中国注册会计师资格

的香港、澳门永久性居民（以下简称港

澳会计专业人士）可在内地担任合伙制

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，为内地企业提

供会计服务。对于机构而言，根据 2011

年3月财政部发布的《境外会计师事务

所在中国内地临时执行审计业务暂行规

定》，已允许港、澳会计师事务所在内

地临时执业，许可证有效期为5 年。

3. 资 格 实 现 部 分 互 认。在 考 试

科目上，根据《内地与香港注册会计

师部分考试科目相互豁免实施协议

（2012 年修订）》，已取得香港注册会计

师资格的人员只需要考经济法、税法

以及综合测试科目就能获得内地注册

会计师资格。在工作经验上，港澳会

计专业人士在申请内地注册会计师资

格时，已在港澳的审计工作经验等同

于相等时间的内地审计工作经验，省

去了港澳会计专业人士在内地从事审

计工作的时限要求。

（二）粤港澳大湾区会计融合发展

的建议

1. 完善顶层融合发展机制。虽然

粤港澳大湾区的会计正逐步融合，但

从目前整体来看，各项合作政策散见

于不同层面的多项法律条文中，缺乏

2019 年 2 月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印

发《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》，明

确提出鼓励粤港澳共建专业服务机

构，促进会计审计、法律及争议解决

服务、管理咨询等专业服务发展。虽

然从地理位置上看，湾区的城市都位

于珠江口，有天然的近距离交流优势，

但受多种因素的影响，广东、香港和

澳门的会计制度建设及人才队伍等方

面仍存在一定差异。本文拟对三地会

计合作的现状进行分析，提出大湾区

会计融合发展的建议，为以会计服务

业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在湾区的高质

量融合发展提供参考。

（一）粤港澳大湾区会计合作现状

1. 会计审计准则实现等效。目前，

三地会计准则和审计准则都与国际财

务报告准则趋同并实现等效。2007年，

内地与香港会计、审计准则等效的联

合声明指出，两地企业会计、审计准则

实现等效，并制定了持续等效机制。澳

门自2007年逐步适用国际会 计准则。

2010 年 4月我国明确表态对国际财务报

告准则要保持持续的全面趋同，目标是

追求等效。因此，内地、香港、澳门三

地的会计和审计准则殊途同归，最终是

要实现等效。此外，从会计报表的构成

上看，三地也基本实现一致，其中内地

（包括广东）的会计报表由资产负债表、

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构成，香港的会

计报表由资产负债表、损益表和现金流

量表构成，澳门由于企业规模较小，其

会计报表省去了现金流量表的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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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套完整的会计融合政策体系，不利

于会计合作的高效开展。此外，由于

缺乏清晰的顶层设计合作路线图，导

致三地对会计合作的未来预期不明

确，影响了境外会计师事务所在境内

的战略规划。因此，有必要建立一套

专门针对粤港澳会计合作，涵盖会计

融合发展机制、具有清晰合作路线图

的完整政策体系，并且做好相应的语

言翻译工作，方便港澳及国际人士清

晰了解当前政策体系。

2. 视情况调整相关限制。目前会

计服务业已经放宽允许港澳会计专业

人士在内地执业，但规定担任合伙人

的港澳会计专业人士每年有不少于 6

个月的内地居留要求。在新冠肺炎疫

情长期持续的情况下，按防疫隔离要

求人员往返隔离时间大幅增加。建议

可视情况调整居留要求。

3. 优化现有合作项目。建议双方

深入梳理会计实质差异，针对资格互

认设立一门专门的考试科目，只要通

过该差异科目考试即可获得双证，探

索实现香港注册会计师和内地注册会

计师双证合一。此外，当前香港和内

地并没有实现考试资格分数的数据联

网，导致申请豁免的审核时间整体长

达两个月，给申请者带来不便，建议

打通内地与香港科目分数数据，免除

额外的申请和审核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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